
 联 合 国   E/AC.51/2019/L.4/Add.3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Limited 

28 June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10857 (C)    010719    020719 

*1910857*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9 年 6 月 3 日至 28 日 

议程项目 7 

通过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报告 

  报告草稿 

报告员：山田润先生(日本) 

  增编 

  方案问题：评价 

(项目 3(b)) 

  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对人力资源管理厅的评价的报告 

1. 在 2019 年 6 月 18 日第 22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

关于对人力资源管理厅的评价的报告(E/AC.51/2019/3)。 

2. 主管内部监督事务助理秘书长介绍了该报告并与监督厅和管理战略、政策和

合规部的代表回答了在委员会审议报告期间提出的问题。 

讨论情况 

3. 各代表团对报告表示赞赏，并指出报告的价值和主题的重要性。他们对提出

的问题和建议表示支持, 并对建议得到接受表示赞赏。 

4. 几个代表团关切地注意到，报告指出人力资源管理上存在严重不足。一个代

表团指出，这些建议似乎颇为技术性，并同意监督厅所采取的实际做法。然而，

代表团告诫，这些建议并非是解决本组织所面临的更大问题的“灵丹妙药”，特别

是在第七十三届会议主要会期第五委员会会议期间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议程项

目的讨论没有结果的背景下。另一个代表团评论，这些建议具建设性，并表示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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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予以执行。还有代表团指出，在执行这些建议后，应实现秘书长改革所追求的

人力资源的范式转换。 

5. 关于员额和非员额资源所需的预算外资源，一个代表团询问，人力厅在工作

中如何使用这些资源。该代表团注意到，报告第 40 和 45 段指出存在严重不足，

并要求澄清征聘和职业发展上的问题，以及监督厅在其评价中是否已考虑到，相

互关联的部分与秘书长推行的改革是如何联系的。 

6. 各代表团询问，评价中为何没有对管理下流动政策的评估，并要求说明该政

策是否仍在实行，或是在审查中和被取代。 

7. 几个代表团指出，《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是征聘工作人员的主要依据，

应被视为报告第 21 段所列其他征聘原则的基本所在。一个代表团强调，该段规

定的标准中没有绩优原则。该代表团认为，尽管择优征聘与这些标准在协调上有

难度，但绩优是主要标准。代表团援引该国外交部门征聘的例子说明，绩优与性

别均等和地域分配有时有冲突，因为出于文化考虑，妇女倾向于选择“稳定”的

生活，而非需要大量旅行的外交部门。对此，一个代表团强调，增强妇女权能的

讨论不仅有文化上的考虑，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包括妇女和女童受教育机会问

题。为此，该代表团认为，尽管有第 21 段所列标准，特别是公平地域分配标准，

报告并没有探讨这方面的员工队伍规划是如何执行的，代表团要求提供进一步资

料，说明人力厅在这些问题上的努力。另一个代表团指出，在征聘最佳人选时，

地域分配和性别均等并不一定与择优相竞争。各代表团一致认为，需要作出更大

努力，摆脱刻板方法。然而，一个代表团对优才衡量标准力促审慎，理由是最好

的大学在西方世界，这使一些国家有净优势。该代表团因此强调，需要考虑地域

代表性，因为并非所有有才华的候选人都有同样的教育机会可脱颖而出。另一个

代表团要求说明，正在采取哪些措施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女性候选人。 

8. 在提到报告第 37 段时，一个代表团关切地注意到，监督厅 2008 年对人力厅

的评价指出了效率低下问题，而这一授权不清问题在十年后仍未得到解决。各代

表团还质疑以下评价结果，即持续改革和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改变了人力厅的工

作重点，使人力厅向本组织提供人力资源管理上的战略领导和支助的工作量达到

能力极限。各代表团还询问了报告中所指的持续改革的来源。 

9. 几个代表团询问，监督厅的评价是如何审议最近的组织改革，特别是管理改

革的，其他代表团则质疑，这些改革是否有助于改进人力资源管理。在这方面，

一个代表团强调，必须确保适当执行与范式转换有关的建议和相应改变。还有人

对持续改革是否影响到方案的交付提出关切。 

10. 一些代表团对通过青年专业人员方案招聘的工作人员升级率低和缺乏职业

规划表示关切。一些代表团还对征聘时间过长以及授权效率低下表示关切。一个

代表团进一步指出，本组织在需要履行对员工的合同义务，以及需要调整现有员

工队伍以满足法定任务所规定的未来的组织需求、目标和目的上面临着相互矛盾

的挑战，并指出，人力资源政策应在合规和成果之间取得平衡。关于报告第 29 和

30 段，该代表团询问监督厅是否有任何建议，可帮助解决所述难题，即客户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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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因过分注重合规而非成果牺牲了业务需要。与此相关，该代表团要求澄清，

这些影响任务交付的低效率问题，以及各级地域分配和性别均等目标在调整和更

新员工队伍时如何予以解决。 

结论和建议 

11. 委员会欢迎监督厅对人力厅的评价的报告。 

12. 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可监督厅关于对人力厅的评价的报告第 62至 68 段所载的

建议。 

 


